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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8-079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或将面临标的公司盈利能力波动风险、业绩承诺达不到

预期的风险；公司进入建筑业细分领域，将面临新的经营模式、管理体系带来

的运营风险，以及公司文化、人力资源等整合风险，公司需要不断创新经营管

理体制，加强资源整合、内控管理及风险防范。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与自然人戚玉峰（以下简称“乙方”）签署《关于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协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交易概述 

1、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现金 2.4 亿元收购戚玉峰持有的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通达”或“标的公司”）80%股权。 

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2018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戚玉峰持有的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0%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该议案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戚玉峰，男，1968 年出生，2002 年至 2018 年历任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监事，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09 月 05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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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3 号，法定代表人：冯桂荣，主营业务为计算机综合布线，系统集成；销售安

装：多媒体联网防盗报警系统，楼宇对讲、闭路监控、门禁系统；技术防范工程

设计及维修；技术防范工程施工；楼宇智能化系统集成及安装；防雷工程设计、

施工；安全防范工程监理；建筑智能化设计与施工；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与施工；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消防设施工程设计及施工；电子工程施工；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安全防范工程施工；专业舞台灯光设计、安装、调试；专业舞台机械

设计、安装及调试；专业舞台音频、机械设计、安装及调试；专业舞台音响设计、

安装及调试；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信息系统咨询。 

2、标的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戚玉峰 4,958 99.16 

冯桂荣 42 0.84 

合计 5,000 100 

3、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鹏信资评报字

[2018]第 S034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 10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95 亿元。 

截至基准日评估值扣除基准日至本协议签署日期间标的公司减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及业绩承诺期之前归属于乙方的净利润。业绩承诺期之前归属于乙方

的净利润以负责甲方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经双方协商一致，标的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 亿元。本次标的

公司 8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4 亿元。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审字[2018]48310010 号《审计报告》，标

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38,003,928.41   434,924,198.11  

负债总额  312,916,791.77   315,239,036.3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0,682,820.64              120,783,5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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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188,871,672.90              175,669,730.45  

净资产  125,087,136.64   119,685,161.78  

项  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67,070,201.93   327,916,448.13  

营业利润  6,436,619.62   21,905,034.78  

净利润  5,401,974.86   18,526,98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87,257.23   33,440,730.47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方案 

甲方拟收购乙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80%股权。交易完成后，甲方将持有标的

公司 80%股权，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2.4 亿元，由甲

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全额以现金形式支付。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

实现目标净利润 2.5 亿元。 

乙方保证标的公司原股东冯桂荣放弃优先受让权且对本次交易无异议。 

2、交易对价 

经双方协商一致，标的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 亿元。本次标的

公司 8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4 亿元整。 

3、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对价由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按人民币 2.4 亿元的交易价格计算，

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具体如下表： 

序

号 
交易对方 

标的公司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 

转让股权比例

（%） 

交易对价 

（亿元） 

支付 

方式 

1 戚玉峰 4,958 99.16 80 2.40 现金 

2 冯桂荣 42 0.84 0 0 现金 

 合计 5,000 100 80 2.40 现金 

4、支付安排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对价由甲方以现金方式分九期支付： 

序号 支付时间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

（万元） 
备注 

1 
签署附条件成立的股权转让协

议后五日内 
4.17% 1,000 

支付至共管账户，解除共管

后，支付至标的公司账户，

用于归还乙方对标的公司

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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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的公司 80%股权办理完毕工

商变更手续后五个工作日内 
29.17% 7,000  

2.1 交割日后五个工作日内 12.50% 3,000 

其中 1,000 万元支付至标的

公司账户，用于归还乙方对

标的公司的欠款。 

2.2 交割日后三个月内 16.67% 4,000 

其中 2,000 万元支付至标的

公司账户，用于归还乙方对

标的公司的欠款 

3 

乙方产生纳税义务并申报纳税

获得核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但最迟不晚于交割日后六

个月 

16.67% 4,000 
支付至标的公司账户，甲方

代扣代缴乙方相关税费 

4 
会计师出具 2019 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 
7.50% 1,800 

标的公司各年度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达到承诺的目标

净利润 

5 
会计师出具 2020 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 
6.67% 1,600 

6 
会计师出具 2021 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 
7.50% 1,800 

7 
会计师出具 2022 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 
8.33% 2,000 

8 
会计师出具 2023 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 
8.33% 2,000 

9 

业绩考察期结束、会计师出具

业绩承诺期间业绩完成情况及

业绩考察期重大事项对业绩承

诺期净利润的调整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 

11.67% 2,800 

业绩承诺期累计净利润达

到目标累计净利润且业绩

考察期未出现对业绩承诺

期实现净利润的调整事项 

5、业绩承诺 

标的公司 2018 年度第四季度、2019 年度至 2023 年度的目标净利润为人民

币 490 万元、3,200 万元、4,210 万元、5,100 万元、5,800 万元及 6,200 万元，合

计金额人民币 25,000 万元。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的目标

净利润不低于 25,000 万元。 

6、现金补偿 

乙方承诺，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目

标净利润，乙方向甲方支付各期现金补偿额；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累计目标净利润，乙方将承担相应的现金补偿义务。 

7、交易的先决条件 

甲方收购标的公司 80%股权进行交割以下列条件均获满足为先决条件： 

（1）甲方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本次收购；（2）乙方及/或标的公司已就

甲方委托之中介机构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标的公司存在的相关问题（包括但不限

于财务、法律问题）进行清理或整改或提供甲方满意之保证或担保；（3）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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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或标的公司已就甲方在执行本协议第十条 10.2 约定的工作过程中认定的未在

各中介机构报告或股权转让协议中列明的重大事项进行清理或整改或提供甲方

满意之保证或担保；（4）乙方签署本协议时已履行完可合法转让标的公司股权

的全部义务且无任何第三方主张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权益；（5）标的公司未出

现任何违法、违规经营的情形，不存在任何行政处罚、诉讼、仲裁或潜在的任何

纠纷等影响标的公司经营的重大不利事项。 

8、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的留存收益归乙方及另一股东冯桂荣所有，甲

方应协助乙方及标的公司进行上述利润分配。在交割日前，未经甲方同意，标的

公司不得进行利润分配。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交割日期间为过渡期间，标的公

司在过渡期间形成的期间盈利、收益由交割日后所有股东享有，期间亏损、损失

由乙方承担并于交割日以现金形式补足。 

9、人员安排及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甲方的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成为甲方的

控股子公司后，设执行董事 1 名，监事 1 名，执行董事和监事均由甲方委派。本

次交割完成后，标的公司的主要管理团队及技术团队人员延续现有的状况。在业

绩承诺期及业绩考察期内，乙方须维持标的公司主要管理团队及技术团队人员不

得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交割完成后，甲方须向标的公司派驻一名财务负责人及一

名预算管理人员，参与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具体负责财务管理工作。 

10、关于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的特别约定 

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附件《应收账款特别约定协议》，该协议为本协议

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五、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权收购的目的 

信通达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甲级、消防设施工程

设计专项等多项乙级资质，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等多项壹级资质，主要从事数据中心机房楼、机电配套采购与安装，

智能化系统建设，安防系统建设及运营，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等。公司收购信通

达后可进入建筑业细分领域，提升参与建筑业信息化、智能化以及机电、安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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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工程项目水平，提升工程总承包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为公司带

来新的增长点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2、存在风险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或将面临标的公司盈利能力波动风险、业绩承诺达不到预

期的风险；公司进入建筑业细分领域，将面临新的经营模式、管理体系带来的运

营风险，以及公司文化、人力资源等整合风险，公司需要不断创新经营管理体制，

加强资源整合、内控管理及风险防范。 

3、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股权收购，公司将利用信通达管理团队在建筑业信息化、智能化以

及机电、安防等专业的优势，拓展建筑业新领域新市场，提升参与相关项目工程

总承包能力，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较好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资产评估报告； 

5、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7 日 




